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國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哲健律師

            趙澤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

偵字第18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

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丙○○意圖性騷擾，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許，

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敘時，乘代

號AD000-H112033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甲○）毫無防備不及抗拒之際，徒手摟住甲○之肩膀，並隔

著口罩親吻甲○之臉頰，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甲○與證人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其中所附道歉書翻

拍照片有證據能力

　㈠按關於用以證明數位文書內容之證據，並非僅限於數位文書

之原件，即令係衍生自數位文書原件而以其他非數位形式呈

現之替代品，倘符合諸如：原件佚失或毀損並非舉證方惡意

所為、透過司法程序仍無法獲得原件、對造方刻意不提出原

件，或對造方就原件替代品之證據適法性並不爭執等條件

時，數位文書原件之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例如以影印或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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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所重製列印或沖洗之紙本或照片等物件，若能通過驗真

程序，確認其如同原件般與待證事實間存在關聯性，且滿足

其他證據適格性要求而具有合法之證據能力者，即非不得資

為判斷審認之依據，此項證據法理之採用，應為我國刑事訴

訟法所不禁。又對於上開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之驗真，在缺乏

數位文書原件可供比對時，憑以判斷其證據關聯性暨證據能

力有無之證據種類，包括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且其證明作

用不須達一般人均認為真實而完全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

斯亦符合我國實務所採略以：涉及犯罪責任及國家刑罰權存

否之實體事項始須適用嚴格證明法則，除此以外，關於訴訟

程序上諸如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或證據有無證據能力

等事項，法院為獲得相關訴訟資料所使用之證據方法，則擁

有較廣泛之選擇或裁量自由，暨較寬鬆之證據調查程序及證

明程度要求，而從自由證明法則即可之見解（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32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卷附甲○與證人

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其中所附道歉書翻拍照片為其

原始數位刑事證據之替代品，並經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期

日交互詰問程序中確認對話紀錄為真，且被告及辯護人亦不

爭執該對話存在之真實性（見本院113年度易第336號卷【下

稱本院易字卷】第31頁），該對話紀錄擷圖及道歉書翻拍照

片自有證據能力。

　㈡辯護人固以被告簽具道歉函係以甲○撤告為相互妥協之協商

條件，故該道歉書為協商過程之文件，依民事訴訟法第422

條及美國聯邦刑事規則第11條（f）規定之法理，應不得作

為證據等語，主張此部分證據資料無證據能力。惟民事訴訟

法第422條係規定：「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

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

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而以於「調解程序中」所為陳

述或讓步為其適用之前提，然卷附上開對話紀錄擷圖及翻拍

照片之作成與民事調解程序無涉，亦非係在認罪協商之過程

中所為，原即無上開民事訴訟法或美國聯邦刑事規則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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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更遑論於刑事審判中予以類推適用，辯護人之主張難

認有理。

二、證人甲○之警詢陳述無證據能力

　　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規定，係屬傳聞證據，原則上無證

據能力。如該陳述與審判中相符時，因該陳述並不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2有關傳聞例外之規定，故不得作為認定本

案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此時，當以證人於審判中之陳述作

為證據。查證人甲○於警詢之陳述，據被告及辯護人否認其

證據能力，因甲○於警詢中之陳述核與其於審判中之陳述大

致相符，依前開說明，應以審判中所述作為證據，其於警詢

所述應無證據能力而僅得作為爭執憑信性及證明力之彈劾證

據。

三、被告及辯護人固爭執證人辛○○出具之證明書及其上LINE訊

息擷圖之證據能力，惟此部分證據並未據本院引為證明被告

犯罪事實之證據，爰不贅述其證據能力。

四、其餘本判決下述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

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同意其證據能力（見本院易字卷

第30、31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

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

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

能力。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

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到場參加餐敘之事實

不諱，惟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做親吻甲○

臉頰的事情，也沒有對甲○性騷擾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

護稱：證人戊○○、壬○○、辛○○等人均與甲○交好，所

證證明力薄弱，且所證均為甲○證述之累積證據，無法補強

甲○指訴屬實。又本件案發地點係在餐會場合，竟無人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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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親吻甲○臉頰之舉止，實非合理，證人丁○○亦證稱並

未見聞甲○將被告的手甩開並躲到其身後等情，顯見甲○所

述不實。被告固曾簽署卷附道歉書，然該文書內容係證人己

○○依其受甲○告知之情節所擬，被告則因受居中協調之證

人庚○○以不要在乎真偽，只要盡力謀求和解等語勸說，始

會在道歉書上簽名，事實上被告於案發後從未坦認對甲○有

何性騷擾之行為，本件除甲○指訴外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可

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判決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與甲○因參與新北市某家長聯合會活動，於000年0月00

日下午2時30分許，在上址海霸王餐廳內餐敘之事實，業據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336號卷

【下稱本院卷】第2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

審理時所證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106、107頁），先堪認定

屬實。

　㈡甲○於上揭時、地，遭被告隔著口罩親吻臉頰之事實，有下

列證據可證：

　⒈證人甲○於偵訊時具結證稱：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

許，聯合會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

敘時，被告叫我過去問我先生有來嗎，他突然親我的臉頰一

下，還說他是隔著口罩親我，如果我先生在，他也會這樣

做，如果我不舒服可以找律師去告他，我被被告的行為嚇到

了，就跑到同一層離被告比較遠的地方，因為我是聯合會的

財務長，在現場要負責收錢，被告一直叫我過去、朝我這裡

走來，我把被告推到椅子上，被告就抓住我的手不放，剛好

前理事長的先生丁○○過來，我就躲到他後面，並甩開被告

的手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21817號卷【下稱偵卷】第44

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在海霸王餐廳

內，被告有對我做性騷擾的動作，地點是在餐廳3樓，當時

我在那裡協助收費，結束後就協助需要幫忙的人。被告從舞

台那邊走過來時叫我的名字，我以為他有事情需要協助，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走過去之後，被告就搭在我的肩膀上問我「妳老公勒」，我

還沒回答，被告就隔著口罩親我，推開我之後，被告就說

「我現在是隔著口罩親妳，如果妳有不舒服，歡迎妳去找己

○○來告我」，那時候我很害怕，跑去躲起來，我先往另一

個榮譽理事長那邊，因為我不敢講，很害怕，後來我不曉得

怎麼辦，再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來，等到心情平復比較

好一點之後，我才又去做其他事情，被告又一直叫我的名

字，發現我之後又一直往我這邊靠過來，我用手把他推開，

他就抓住我的手，丁○○後來有過來，那時候我感覺丁○○

已經有點醉了，他可能是聽到聲音很大，我躲在丁○○後

面，趁機甩開被告的手，趕快跑掉，跑掉之後我有跟壬○○

說被告有親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6、107頁）。經核甲○於

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先後所為之證述內容，就其案發當日突遭

被告摟住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臉頰，及被告為上開行為後所

說言語、其遭被告親吻臉頰後旋即離開並躲避被告，然被告

又再次接近並抓住其手部，直至證人丁○○靠近時，其始甩

開被告等構成本案犯罪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所述均屬一

致，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且甲○與被告均為該聯

合會之成員，於本件案發前並無不睦或過節，此情業據證人

甲○、壬○○、庚○○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一致（見本

院卷第123、147、165、254頁），若非被告確有對甲○為親

吻臉頰之行為，甲○應尚無刻意以此事涉個人隱私及名節之

事設詞構陷被告入罪，致己身反遭外界異樣眼光之理。足認

甲○前揭所為指訴，實屬信而有徵。

　⒉按被害人（告訴人）為證人時，其證述固仍應調查其他補強

證據，以擔保該證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惟所謂補強證據，

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

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

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

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

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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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

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甲○上開證述有下

列證據足以補強：

　①觀諸卷附被告與甲○間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16日之通訊軟

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曾於當日晚間7時52分時撥打電

話予甲○，然未獲接聽，嗣甲○傳送訊息向被告表示：「你

怎麼可以對我做這種事？」，被告回稱：「我真的沒甚麼印

象，酒量不好。。。只是想問清楚。。。」、「是該戒酒

了！。。。」等語，並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甲○又質問被

告：「你怎麼可以說就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會當我老公

的面做這種事」，被告則答稱：「那真的是酒後失態，不會

有下次，因戒酒了，但會說不會真的做，真的是不勝酒力，

亂扯一通。。。」，並再次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甲○再向

被告稱「我尊重你，為什麼你會對我作這種事」，被告即反

問甲○：「妳說一下我對妳做了什麼，我真的想不起

來。。。」，復傳送表示驚訝之貼圖（此部分對話擷圖見本

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40號卷卷末彌封袋內被告提出之刑事準

備一狀暨聲請調查證據狀證據二），甲○並未回應，然被告

於同日晚間11時26分時，又再傳送內容為「（○○【甲○之

名，下同】）〜真的很抱歉，酒喝多了〜不知謹言慎行，我

決定戒酒了，那裡讓妳感覺不舒服在這裡誠心的跟妳道歉，

但我真的是無心的！再怎樣也要跟妳道歉，因我不想跟妳有

不好的記憶，所以有錯的地方，請○○大人有大量，再次跟

○○說聲抱歉！往後除自己小孩的學校會去參加，其餘大型

聚會我會缺席，避免造成他人困擾〜再次跟○○說聲抱歉」

之訊息及鞠躬之貼圖予甲○（見本院易字卷第77頁）。由上

開對話內容可知，甲○於案發後曾經直接就被告對其為不當

舉止一事質問被告，且其質問被告所稱之「你怎麼可以說就

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會當我老公的面做這種事」等語，

亦與甲○前開於偵訊、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親吻其臉頰後出

言之內容一致，而被告固一再推稱不記得曾對甲○為不當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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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云云，然就甲○上開質問並未否認，僅以「酒喝多了、會

說不會做」等語回覆，復就其造成甲○「感覺不舒服」一事

傳送訊息向甲○道歉，足見甲○所證案發情節應非虛捏，可

以採信。

　②本件案發後，被告曾於112年1月20日贈送水果禮盒與甲○，

並透過友人黃嘉文將此事告知甲○，然甲○並未收受，並請

黃嘉文協助將禮盒退回等情，業據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

卷（見本院易字卷第114頁）。又證人戊○○於偵訊、本院

審理時具結證稱：在海霸王的餐會我有參加，我當天是主持

人，工作結束後我就離開，隔天我有接到甲○的電話，說被

告對她有不雅的行為，當下因為甲○有哭泣的聲音，所以我

也不太敢問細節，後來是因為甲○有說辭職不當會計了，理

事長李幸笛便打電話請我幫忙居中協調，之後我也不了了

之，之後又接到庚○○打電話請我幫忙協調，我們有跟甲○

約在居酒屋協調，當場有我跟我先生、另一位家長會成員、

告訴人及庚○○共6位，當天甲○有說被告是隔著口罩親吻

她的臉頰，還有言語上有說「妳老公在場，我也敢這樣對

妳」，甲○是想要得到比較公正很誠意的道歉，後來我們有

跟庚○○接洽不然先寫道歉函來看看，看完之後，甲○覺得

道歉函的內容根本沒有敘述被告有承認自己錯誤，只是陳述

事實是經由別人告知，所以甲○覺得誠意不夠，上面按捺的

日期也是寫錯的，當天我有打電話請被告過來更改日期，更

改日期是我的要求，改過之後我有拍照傳給甲○，但甲○當

天好像覺得沒有很有誠意，所以我也沒有把這張紙給甲○，

後來確定甲○有走後面的司法流程時，我就把這張紙給撕掉

了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6至138頁；112年度調偵字第182

1號卷第47、48頁），被告就曾贈送禮盒與甲○及卷附112年

2月8日道歉書翻拍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58頁）中「立道

歉書人姓名」欄及內容第一行將原繕打之「111年」手寫更

改為「112年」處旁之簽名及指印均為其所為等情，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亦均坦認不諱（見本院易字卷第29頁），足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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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案發後除傳送前揭訊息向甲○致歉外，更曾透過友人贈

送禮盒並簽署道歉書向甲○致歉，若甲○所為指訴僅屬虛

捏，被告當可不必如此大費周章並勞師動眾，多次向甲○表

示歉意，可見甲○指稱曾遭被告親吻臉頰及為不當言語之情

節，應非子虛。

　③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出席

在海霸王的聚會，甲○在餐廳現場突然衝過來跟我說被告親

到她的臉頰，她很恐慌，很怕被告會不會繼續有這種動作，

我有問甲○要不要跟其他人講，她說先不用，我說那妳先離

開，後來她有先離開，甲○跟我說這些內容時神情看起來有

一點恐懼、害怕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3、144頁）；證人

辛○○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參加在海

霸王舉辦的餐會，我大概一點半就離開回家休息，被告是在

我離開之後到的，我沒有遇到，大概傍晚5、6點的時候，甲

○有打給我，說被告對她有拉扯，就是要拉她、要親她、要

摟她，甲○都拒絕，甲○說她老公不在，不要這樣子，被告

說就算妳老公來也是一樣，甲○沒有說她跟我說這件事情的

目的為何，她是跟我訴說，我跟她說我明天去找被告再確

認，看被告對她做的行為到什麼程度，因為兩方面都是認識

的朋友，我也要聽被告的說法，所以我隔天就去找被告；甲

○跟我講這件事時一開始就有點哽咽，講到後來也算激動，

但是壓抑情緒跟我講完，就是有點惶恐等語（見本院易字卷

第149至151、156頁）；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

稱：112年1月16日晚上8點18分甲○有打電話給我，跟我說

被告在海霸王餐會的過程中，有對甲○為戴著口罩親嘴的行

為，我跟甲○說我沒有看到這個過程，我們都是協會的人，

將來都會碰面，大家要好好處理，我不記得有跟甲○討論到

取證的方式，但是我跟甲○說因為都認識，可以直接問被

告，看被告怎麼說；甲○在電話中是滿沮喪、受委屈的感覺

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28、129、135頁）；證人戊○○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餐會的隔天我有接到甲○的電話，說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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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她有不雅的行為，當下因為甲○有哭泣的聲音，我也不太

會安慰人，所以我沒有問太多，甲○只跟我說有不當的行

為，我大概有問一下，甲○沒有具體說，只有哭泣，所以我

也不太敢問；我跟甲○的感情從之前到現在都很好，除了這

次之外我沒有看過甲○有像這樣情緒激動、哭泣的行為等語

（見本院易字卷第136、141、142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可

知，告訴人甲○於事發當下即有向在場之證人壬○○告知遭

被告不當對待之情，並有恐懼、害怕之情緒反應，其於案發

當日將此事告知證人辛○○，及於翌日將此事告知證人己○

○、戊○○時，亦有哭泣、沮喪、委屈、激動、壓抑等情緒

反應，實與一般遭受性騷擾之被害人所可能外顯之情緒反應

相符，是證人壬○○、辛○○、己○○、戊○○證詞就甲○

被害後之上開情緒反應，自得作為佐證甲○陳述遭受性騷擾

指訴憑信性之補強證據。

　④綜上各情以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隔著口罩親吻甲○臉

頰之舉止乙情，足堪認定。

　㈢被告之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固以當時餐敘現場人數眾多，然甲○所指之性騷擾及後

續被告再次靠近並拉住甲○之手等行為竟完全無人目擊，亦

無人發現甲○有緊張不安之情緒反應，證人丁○○亦證稱當

日並未看到被告在椅子上拉著甲○之情形等節，主張甲○所

言不實，惟被告本案所為既係趁甲○毫無防備不及抗拒之

際，親吻甲○之臉頰，則其行為前並無明顯之預兆，且發生

之過程甚為短暫，在旁餐敘之人未及注意，並無違常。至證

人丁○○固證稱其於餐敘時並未去找被告，也沒有看到被告

坐在椅子上拉著甲○等語，然其亦證稱：當日整個會場人很

多，都跑來跑去，其沒有特別去注意被告與甲○的互動，甲

○在做什麼事情、何時離開，其並未特別注意，也沒有印象

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71頁），參以卷附之餐敘桌次圖

（見偵卷不公開卷第41頁）可知，該當日餐敘共席開20餘

桌，並設有舞台、司儀台、禮品放置處等，足見該活動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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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非小，且在場之人數眾多，是縱證人丁○○或其他在場

之人於不知情而未特別注意之情況下，對被告與甲○之互動

情形未留下印象，實屬正常，尚不能以此認定甲○所述不

實。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主張卷附道歉書內容係證人己○○依甲○指

訴所擬，不能據以認定被告於審判外坦承曾對甲○有性騷擾

行為，然細觀該道歉書關於案發經過所載：「立道歉書人因

於民國112年1月15日中午在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海霸王餐廳

所舉辦之新北市土城區家長聯合會理事長交接餐會進行中，

有對（甲○姓名）君有說了不禮貌的言語及作出親吻的不禮

貌行為，本人事後經（甲○姓名）君告知才知道自己作了上

述非常的不適當的行為…」等內容，可知被告於道歉書中仍

主張係經甲○告知始悉此事，亦未承認自己曾對甲○為親吻

之性騷擾行為，而就該道歉書之撰擬過程，證人己○○於本

院審理時固具結證稱：（經提示偵卷不公開卷第58頁之道歉

書翻拍照片）我有寫過一份這樣內容的道歉書，是不是這份

我不確定，當時是庚○○校長跟我聯絡，說他們有在協調這

件事情，好像是告訴人有希望被告要出一個道歉函，因為他

們不知道要怎麼寫，所以他們有來辦公室找我，我寫好以後

就交給庚○○校長，我是根據甲○打電話跟我說當時在海霸

王的一些事情，根據甲○講的內容憑我的印象打下來，我有

給庚○○看，庚○○認為這樣也可以就帶走了，我不記得在

擬道歉書之前有與被告商討過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0

頁），惟證人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居酒屋當天我離

開前沒有結論，最後我先行離開，他們還繼續在居酒屋討

論，之後戊○○打給我說如果被告能夠寫道歉書函，甲○隔

天會去派出所撤案，這樣就可以把問題解決，我就有將此事

轉達給被告，被告那時候說他沒有做過這些傷害他或侵害她

的事，我認為寫一寫也沒關係，不然你就找律師，後來被告

有同意找律師討論，就寫下這些道歉，我沒有去找己○○律

師討論，我只有因為被告說己○○律師沒接沒回，所以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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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給己○○律師，道歉書是被告直接拿給我，在我面前簽名

的，之後我就交給戊○○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60至162

頁），否認曾出面委託證人己○○撰擬並拿取道歉書，其等

所述情節顯有出入，參以該道歉書中所載被告係事後經甲○

告知，始知悉自己曾為不禮貌之言語及親吻舉動等節，與被

告所持之辯解相符，語句亦係基於被告之立場書寫，證人己

○○上開證稱係證人庚○○與其見面討論道歉書撰擬事宜，

忘記有無與被告聯繫云云，顯係避重就輕、迴護被告之詞，

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該道歉書之內容係己○○依甲○之主張

所擬，不能代表被告之意思云云，實無理由。況被告為智識

正常之成年人，並自陳從事營造業，當有基本之事理判斷能

力，且其簽署道歉書時告訴人已提出本案告訴，被告更應知

悉其行為牽涉刑事責任，實無僅因他人稍加勸說即出具違反

事實之道歉書面，以求告訴人同意撤回告訴之理，本案自被

告於案發後前述舉止及簽署卷附道歉書之行為綜合以觀，實

足認定甲○所證應屬真實，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難採

信。

　⒊被告於案發後固均以其當日有飲酒，對案發過程已不復記憶

為辯，然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在我離開

前，被告精神狀態都還是清楚、清醒的，對話都算正常，沒

有顛三倒四、站不起來之情形，餐會結束之後我們還有去薑

母鴨，被告也有去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6、148頁），被

告亦自陳其當日並沒有喝醉等語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144

頁），足見被告於餐敘期間並無明顯酒醉情形，其空言辯稱

對曾親吻甲○臉頰一事沒有印象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

採信。

　⒋辯護人固又以：甲○於審理中先證稱其於遭被告親吻後「跑

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來」，嗣又證稱其「跑到2號、5號桌

那裡」，所述顯然矛盾；另甲○於審理中證稱其遭被告親吻

後先「跑到2號、5號桌那裡」，後來又回到「大進場」那個

區塊，第二次在「18桌附近」將被告推倒在椅子上，可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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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中係橫跨整個會場奔跑，卻無人注意到甲○的動

作，顯不合理；且甲○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所為為連續行為，

然於審理時卻證稱被告兩次接近中間間隔有10分鐘，亦有矛

盾，主張甲○證述之情節不實。惟細觀證人甲○於本院審理

時之證述可知，其係證稱被告於卷附現場桌次圖（見偵卷不

公開卷第41頁）中紅框靠近柱子處親吻其臉頰後，其便跑去

躲起來，期間先往另一個榮譽理事長那邊，再跑到另一個朋

友身邊坐下，等到心情平復比較好一點之後，才又去做其他

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07頁），嗣於檢察官詢問其上

開所述「跑去躲起來」一語之移動方向時，甲○方稱係往

「5號桌跟2號桌中間」（見本院易字卷第109頁），故甲○

關於案發後動向所證情節實無辯護人所指矛盾情形，辯護人

刻意將甲○針對不同問題之回答相互對比並指為矛盾，顯非

可採。又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業已說明被告親吻其臉頰一

事及被告嗣後再次靠近並對其拉手一事之間相隔約10分鐘，

上開情節與其於警詢時所述之前後經過一致，且甲○於警詢

中並未指稱上開事件為接續發生，辯護人逕自認定甲○就案

件時序所證前後不符，亦難憑採，至甲○於案發當日雖有自

卷附現場桌次圖中紅框處往5號桌跟2號桌中間移動，復回到

靠近圖中紅框處記載「大進場」字樣位置附近，嗣再移動到

18號桌附近等情，然依卷附桌次圖可知甲○移動之位置均在

其負責收款之圖中紅框處附近，且案發過程先後經過約10分

鐘，故甲○並無辯護人所指「橫跨整個會場奔跑」之舉動存

在，辯護人以此不實情節之主張甲○所證不符常理，自無可

採。

　⒌辯護人雖又主張甲○為證人辛○○公司會計，復為證人壬○

○開設之早餐店之常客，故證人陳明桐、壬○○所證均因其

等與甲○交好而不可採云云，惟證人陳銘同、壬○○所為證

言均經具結擔保其可信性，且其等所證與甲○證述及卷存事

證並無矛盾之處，實堪採信，辯護人就所指上情亦未提出足

資釋明證人所述不實之具體事證，辯護人此部分主張無非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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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之詞，當不足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性騷擾防治

法第25條第1項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8日

施行，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

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

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意圖性騷

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

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

之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經比較新舊法，新法刪除原得

單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修正

後規定並未較有利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

適用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

定。　

　㈡罪名：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處罰之性騷擾罪，係指性侵

害犯罪以外，基於同法所稱之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

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

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又依一般社會

通念，親吻他人臉頰與性相關，而遭受親吻確足以引發被害

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是核被

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

罪。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利用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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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防備之際，親吻甲○之臉頰，顯然缺乏對他人身體及

性自主權之尊重，所為對甲○心靈造成相當程度之傷害，亦

嚴重影響甲○於社會生活上之信任感及安全感，且被告犯後

始終否認犯行，復指責甲○無端設詞對其誣陷，顯然毫無悔

意，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

案係隔著口罩親吻甲○臉頰之犯罪情節、素行（見本院易字

卷第269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自陳教

育程度為大學畢業、從事營造業、經濟狀況小康、已婚、有

兩個孩子、須扶養配偶、小孩、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

庭生活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25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衡酌上該各情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藍巧玲、高智美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112年8月16日修正前）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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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國順




選任辯護人  林哲健律師
            趙澤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8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丙○○意圖性騷擾，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敘時，乘代號AD000-H112033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毫無防備不及抗拒之際，徒手摟住甲○之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甲○之臉頰，以此方式對A女為性騷擾。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甲○與證人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其中所附道歉書翻拍照片有證據能力
　㈠按關於用以證明數位文書內容之證據，並非僅限於數位文書之原件，即令係衍生自數位文書原件而以其他非數位形式呈現之替代品，倘符合諸如：原件佚失或毀損並非舉證方惡意所為、透過司法程序仍無法獲得原件、對造方刻意不提出原件，或對造方就原件替代品之證據適法性並不爭執等條件時，數位文書原件之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例如以影印或攝像技術所重製列印或沖洗之紙本或照片等物件，若能通過驗真程序，確認其如同原件般與待證事實間存在關聯性，且滿足其他證據適格性要求而具有合法之證據能力者，即非不得資為判斷審認之依據，此項證據法理之採用，應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不禁。又對於上開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之驗真，在缺乏數位文書原件可供比對時，憑以判斷其證據關聯性暨證據能力有無之證據種類，包括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且其證明作用不須達一般人均認為真實而完全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斯亦符合我國實務所採略以：涉及犯罪責任及國家刑罰權存否之實體事項始須適用嚴格證明法則，除此以外，關於訴訟程序上諸如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或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等事項，法院為獲得相關訴訟資料所使用之證據方法，則擁有較廣泛之選擇或裁量自由，暨較寬鬆之證據調查程序及證明程度要求，而從自由證明法則即可之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卷附甲○與證人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其中所附道歉書翻拍照片為其原始數位刑事證據之替代品，並經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期日交互詰問程序中確認對話紀錄為真，且被告及辯護人亦不爭執該對話存在之真實性（見本院113年度易第336號卷【下稱本院易字卷】第31頁），該對話紀錄擷圖及道歉書翻拍照片自有證據能力。
　㈡辯護人固以被告簽具道歉函係以甲○撤告為相互妥協之協商條件，故該道歉書為協商過程之文件，依民事訴訟法第422條及美國聯邦刑事規則第11條（f）規定之法理，應不得作為證據等語，主張此部分證據資料無證據能力。惟民事訴訟法第422條係規定：「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而以於「調解程序中」所為陳述或讓步為其適用之前提，然卷附上開對話紀錄擷圖及翻拍照片之作成與民事調解程序無涉，亦非係在認罪協商之過程中所為，原即無上開民事訴訟法或美國聯邦刑事規則規定之適用，更遑論於刑事審判中予以類推適用，辯護人之主張難認有理。
二、證人甲○之警詢陳述無證據能力
　　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規定，係屬傳聞證據，原則上無證據能力。如該陳述與審判中相符時，因該陳述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有關傳聞例外之規定，故不得作為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此時，當以證人於審判中之陳述作為證據。查證人甲○於警詢之陳述，據被告及辯護人否認其證據能力，因甲○於警詢中之陳述核與其於審判中之陳述大致相符，依前開說明，應以審判中所述作為證據，其於警詢所述應無證據能力而僅得作為爭執憑信性及證明力之彈劾證據。
三、被告及辯護人固爭執證人辛○○出具之證明書及其上LINE訊息擷圖之證據能力，惟此部分證據並未據本院引為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爰不贅述其證據能力。
四、其餘本判決下述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同意其證據能力（見本院易字卷第30、31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到場參加餐敘之事實不諱，惟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做親吻甲○臉頰的事情，也沒有對甲○性騷擾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證人戊○○、壬○○、辛○○等人均與甲○交好，所證證明力薄弱，且所證均為甲○證述之累積證據，無法補強甲○指訴屬實。又本件案發地點係在餐會場合，竟無人看見被告親吻甲○臉頰之舉止，實非合理，證人丁○○亦證稱並未見聞甲○將被告的手甩開並躲到其身後等情，顯見甲○所述不實。被告固曾簽署卷附道歉書，然該文書內容係證人己○○依其受甲○告知之情節所擬，被告則因受居中協調之證人庚○○以不要在乎真偽，只要盡力謀求和解等語勸說，始會在道歉書上簽名，事實上被告於案發後從未坦認對甲○有何性騷擾之行為，本件除甲○指訴外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可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判決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與甲○因參與新北市某家長聯合會活動，於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許，在上址海霸王餐廳內餐敘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33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時所證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106、107頁），先堪認定屬實。
　㈡甲○於上揭時、地，遭被告隔著口罩親吻臉頰之事實，有下列證據可證：
　⒈證人甲○於偵訊時具結證稱：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許，聯合會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敘時，被告叫我過去問我先生有來嗎，他突然親我的臉頰一下，還說他是隔著口罩親我，如果我先生在，他也會這樣做，如果我不舒服可以找律師去告他，我被被告的行為嚇到了，就跑到同一層離被告比較遠的地方，因為我是聯合會的財務長，在現場要負責收錢，被告一直叫我過去、朝我這裡走來，我把被告推到椅子上，被告就抓住我的手不放，剛好前理事長的先生丁○○過來，我就躲到他後面，並甩開被告的手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21817號卷【下稱偵卷】第44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在海霸王餐廳內，被告有對我做性騷擾的動作，地點是在餐廳3樓，當時我在那裡協助收費，結束後就協助需要幫忙的人。被告從舞台那邊走過來時叫我的名字，我以為他有事情需要協助，我走過去之後，被告就搭在我的肩膀上問我「妳老公勒」，我還沒回答，被告就隔著口罩親我，推開我之後，被告就說「我現在是隔著口罩親妳，如果妳有不舒服，歡迎妳去找己○○來告我」，那時候我很害怕，跑去躲起來，我先往另一個榮譽理事長那邊，因為我不敢講，很害怕，後來我不曉得怎麼辦，再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來，等到心情平復比較好一點之後，我才又去做其他事情，被告又一直叫我的名字，發現我之後又一直往我這邊靠過來，我用手把他推開，他就抓住我的手，丁○○後來有過來，那時候我感覺丁○○已經有點醉了，他可能是聽到聲音很大，我躲在丁○○後面，趁機甩開被告的手，趕快跑掉，跑掉之後我有跟壬○○說被告有親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6、107頁）。經核甲○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先後所為之證述內容，就其案發當日突遭被告摟住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臉頰，及被告為上開行為後所說言語、其遭被告親吻臉頰後旋即離開並躲避被告，然被告又再次接近並抓住其手部，直至證人丁○○靠近時，其始甩開被告等構成本案犯罪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所述均屬一致，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且甲○與被告均為該聯合會之成員，於本件案發前並無不睦或過節，此情業據證人甲○、壬○○、庚○○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23、147、165、254頁），若非被告確有對甲○為親吻臉頰之行為，甲○應尚無刻意以此事涉個人隱私及名節之事設詞構陷被告入罪，致己身反遭外界異樣眼光之理。足認甲○前揭所為指訴，實屬信而有徵。
　⒉按被害人（告訴人）為證人時，其證述固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該證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惟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甲○上開證述有下列證據足以補強：
　①觀諸卷附被告與甲○間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16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曾於當日晚間7時52分時撥打電話予甲○，然未獲接聽，嗣甲○傳送訊息向被告表示：「你怎麼可以對我做這種事？」，被告回稱：「我真的沒甚麼印象，酒量不好。。。只是想問清楚。。。」、「是該戒酒了！。。。」等語，並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甲○又質問被告：「你怎麼可以說就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會當我老公的面做這種事」，被告則答稱：「那真的是酒後失態，不會有下次，因戒酒了，但會說不會真的做，真的是不勝酒力，亂扯一通。。。」，並再次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甲○再向被告稱「我尊重你，為什麼你會對我作這種事」，被告即反問甲○：「妳說一下我對妳做了什麼，我真的想不起來。。。」，復傳送表示驚訝之貼圖（此部分對話擷圖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40號卷卷末彌封袋內被告提出之刑事準備一狀暨聲請調查證據狀證據二），甲○並未回應，然被告於同日晚間11時26分時，又再傳送內容為「（○○【甲○之名，下同】）～真的很抱歉，酒喝多了～不知謹言慎行，我決定戒酒了，那裡讓妳感覺不舒服在這裡誠心的跟妳道歉，但我真的是無心的！再怎樣也要跟妳道歉，因我不想跟妳有不好的記憶，所以有錯的地方，請○○大人有大量，再次跟○○說聲抱歉！往後除自己小孩的學校會去參加，其餘大型聚會我會缺席，避免造成他人困擾～再次跟○○說聲抱歉」之訊息及鞠躬之貼圖予甲○（見本院易字卷第77頁）。由上開對話內容可知，甲○於案發後曾經直接就被告對其為不當舉止一事質問被告，且其質問被告所稱之「你怎麼可以說就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會當我老公的面做這種事」等語，亦與甲○前開於偵訊、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親吻其臉頰後出言之內容一致，而被告固一再推稱不記得曾對甲○為不當舉止云云，然就甲○上開質問並未否認，僅以「酒喝多了、會說不會做」等語回覆，復就其造成甲○「感覺不舒服」一事傳送訊息向甲○道歉，足見甲○所證案發情節應非虛捏，可以採信。
　②本件案發後，被告曾於112年1月20日贈送水果禮盒與甲○，並透過友人黃嘉文將此事告知甲○，然甲○並未收受，並請黃嘉文協助將禮盒退回等情，業據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114頁）。又證人戊○○於偵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在海霸王的餐會我有參加，我當天是主持人，工作結束後我就離開，隔天我有接到甲○的電話，說被告對她有不雅的行為，當下因為甲○有哭泣的聲音，所以我也不太敢問細節，後來是因為甲○有說辭職不當會計了，理事長李幸笛便打電話請我幫忙居中協調，之後我也不了了之，之後又接到庚○○打電話請我幫忙協調，我們有跟甲○約在居酒屋協調，當場有我跟我先生、另一位家長會成員、告訴人及庚○○共6位，當天甲○有說被告是隔著口罩親吻她的臉頰，還有言語上有說「妳老公在場，我也敢這樣對妳」，甲○是想要得到比較公正很誠意的道歉，後來我們有跟庚○○接洽不然先寫道歉函來看看，看完之後，甲○覺得道歉函的內容根本沒有敘述被告有承認自己錯誤，只是陳述事實是經由別人告知，所以甲○覺得誠意不夠，上面按捺的日期也是寫錯的，當天我有打電話請被告過來更改日期，更改日期是我的要求，改過之後我有拍照傳給甲○，但甲○當天好像覺得沒有很有誠意，所以我也沒有把這張紙給甲○，後來確定甲○有走後面的司法流程時，我就把這張紙給撕掉了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6至138頁；112年度調偵字第1821號卷第47、48頁），被告就曾贈送禮盒與甲○及卷附112年2月8日道歉書翻拍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58頁）中「立道歉書人姓名」欄及內容第一行將原繕打之「111年」手寫更改為「112年」處旁之簽名及指印均為其所為等情，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均坦認不諱（見本院易字卷第29頁），足見被告於案發後除傳送前揭訊息向甲○致歉外，更曾透過友人贈送禮盒並簽署道歉書向甲○致歉，若甲○所為指訴僅屬虛捏，被告當可不必如此大費周章並勞師動眾，多次向甲○表示歉意，可見甲○指稱曾遭被告親吻臉頰及為不當言語之情節，應非子虛。
　③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出席在海霸王的聚會，甲○在餐廳現場突然衝過來跟我說被告親到她的臉頰，她很恐慌，很怕被告會不會繼續有這種動作，我有問甲○要不要跟其他人講，她說先不用，我說那妳先離開，後來她有先離開，甲○跟我說這些內容時神情看起來有一點恐懼、害怕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3、144頁）；證人辛○○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參加在海霸王舉辦的餐會，我大概一點半就離開回家休息，被告是在我離開之後到的，我沒有遇到，大概傍晚5、6點的時候，甲○有打給我，說被告對她有拉扯，就是要拉她、要親她、要摟她，甲○都拒絕，甲○說她老公不在，不要這樣子，被告說就算妳老公來也是一樣，甲○沒有說她跟我說這件事情的目的為何，她是跟我訴說，我跟她說我明天去找被告再確認，看被告對她做的行為到什麼程度，因為兩方面都是認識的朋友，我也要聽被告的說法，所以我隔天就去找被告；甲○跟我講這件事時一開始就有點哽咽，講到後來也算激動，但是壓抑情緒跟我講完，就是有點惶恐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9至151、156頁）；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6日晚上8點18分甲○有打電話給我，跟我說被告在海霸王餐會的過程中，有對甲○為戴著口罩親嘴的行為，我跟甲○說我沒有看到這個過程，我們都是協會的人，將來都會碰面，大家要好好處理，我不記得有跟甲○討論到取證的方式，但是我跟甲○說因為都認識，可以直接問被告，看被告怎麼說；甲○在電話中是滿沮喪、受委屈的感覺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28、129、135頁）；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餐會的隔天我有接到甲○的電話，說被告對她有不雅的行為，當下因為甲○有哭泣的聲音，我也不太會安慰人，所以我沒有問太多，甲○只跟我說有不當的行為，我大概有問一下，甲○沒有具體說，只有哭泣，所以我也不太敢問；我跟甲○的感情從之前到現在都很好，除了這次之外我沒有看過甲○有像這樣情緒激動、哭泣的行為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6、141、142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可知，告訴人甲○於事發當下即有向在場之證人壬○○告知遭被告不當對待之情，並有恐懼、害怕之情緒反應，其於案發當日將此事告知證人辛○○，及於翌日將此事告知證人己○○、戊○○時，亦有哭泣、沮喪、委屈、激動、壓抑等情緒反應，實與一般遭受性騷擾之被害人所可能外顯之情緒反應相符，是證人壬○○、辛○○、己○○、戊○○證詞就甲○被害後之上開情緒反應，自得作為佐證甲○陳述遭受性騷擾指訴憑信性之補強證據。
　④綜上各情以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隔著口罩親吻甲○臉頰之舉止乙情，足堪認定。
　㈢被告之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固以當時餐敘現場人數眾多，然甲○所指之性騷擾及後續被告再次靠近並拉住甲○之手等行為竟完全無人目擊，亦無人發現甲○有緊張不安之情緒反應，證人丁○○亦證稱當日並未看到被告在椅子上拉著甲○之情形等節，主張甲○所言不實，惟被告本案所為既係趁甲○毫無防備不及抗拒之際，親吻甲○之臉頰，則其行為前並無明顯之預兆，且發生之過程甚為短暫，在旁餐敘之人未及注意，並無違常。至證人丁○○固證稱其於餐敘時並未去找被告，也沒有看到被告坐在椅子上拉著甲○等語，然其亦證稱：當日整個會場人很多，都跑來跑去，其沒有特別去注意被告與甲○的互動，甲○在做什麼事情、何時離開，其並未特別注意，也沒有印象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71頁），參以卷附之餐敘桌次圖（見偵卷不公開卷第41頁）可知，該當日餐敘共席開20餘桌，並設有舞台、司儀台、禮品放置處等，足見該活動會場範圍非小，且在場之人數眾多，是縱證人丁○○或其他在場之人於不知情而未特別注意之情況下，對被告與甲○之互動情形未留下印象，實屬正常，尚不能以此認定甲○所述不實。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主張卷附道歉書內容係證人己○○依甲○指訴所擬，不能據以認定被告於審判外坦承曾對甲○有性騷擾行為，然細觀該道歉書關於案發經過所載：「立道歉書人因於民國112年1月15日中午在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海霸王餐廳所舉辦之新北市土城區家長聯合會理事長交接餐會進行中，有對（甲○姓名）君有說了不禮貌的言語及作出親吻的不禮貌行為，本人事後經（甲○姓名）君告知才知道自己作了上述非常的不適當的行為…」等內容，可知被告於道歉書中仍主張係經甲○告知始悉此事，亦未承認自己曾對甲○為親吻之性騷擾行為，而就該道歉書之撰擬過程，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固具結證稱：（經提示偵卷不公開卷第58頁之道歉書翻拍照片）我有寫過一份這樣內容的道歉書，是不是這份我不確定，當時是庚○○校長跟我聯絡，說他們有在協調這件事情，好像是告訴人有希望被告要出一個道歉函，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寫，所以他們有來辦公室找我，我寫好以後就交給庚○○校長，我是根據甲○打電話跟我說當時在海霸王的一些事情，根據甲○講的內容憑我的印象打下來，我有給庚○○看，庚○○認為這樣也可以就帶走了，我不記得在擬道歉書之前有與被告商討過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0頁），惟證人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居酒屋當天我離開前沒有結論，最後我先行離開，他們還繼續在居酒屋討論，之後戊○○打給我說如果被告能夠寫道歉書函，甲○隔天會去派出所撤案，這樣就可以把問題解決，我就有將此事轉達給被告，被告那時候說他沒有做過這些傷害他或侵害她的事，我認為寫一寫也沒關係，不然你就找律師，後來被告有同意找律師討論，就寫下這些道歉，我沒有去找己○○律師討論，我只有因為被告說己○○律師沒接沒回，所以我就打給己○○律師，道歉書是被告直接拿給我，在我面前簽名的，之後我就交給戊○○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60至162頁），否認曾出面委託證人己○○撰擬並拿取道歉書，其等所述情節顯有出入，參以該道歉書中所載被告係事後經甲○告知，始知悉自己曾為不禮貌之言語及親吻舉動等節，與被告所持之辯解相符，語句亦係基於被告之立場書寫，證人己○○上開證稱係證人庚○○與其見面討論道歉書撰擬事宜，忘記有無與被告聯繫云云，顯係避重就輕、迴護被告之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該道歉書之內容係己○○依甲○之主張所擬，不能代表被告之意思云云，實無理由。況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並自陳從事營造業，當有基本之事理判斷能力，且其簽署道歉書時告訴人已提出本案告訴，被告更應知悉其行為牽涉刑事責任，實無僅因他人稍加勸說即出具違反事實之道歉書面，以求告訴人同意撤回告訴之理，本案自被告於案發後前述舉止及簽署卷附道歉書之行為綜合以觀，實足認定甲○所證應屬真實，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難採信。
　⒊被告於案發後固均以其當日有飲酒，對案發過程已不復記憶為辯，然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在我離開前，被告精神狀態都還是清楚、清醒的，對話都算正常，沒有顛三倒四、站不起來之情形，餐會結束之後我們還有去薑母鴨，被告也有去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6、148頁），被告亦自陳其當日並沒有喝醉等語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144頁），足見被告於餐敘期間並無明顯酒醉情形，其空言辯稱對曾親吻甲○臉頰一事沒有印象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辯護人固又以：甲○於審理中先證稱其於遭被告親吻後「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來」，嗣又證稱其「跑到2號、5號桌那裡」，所述顯然矛盾；另甲○於審理中證稱其遭被告親吻後先「跑到2號、5號桌那裡」，後來又回到「大進場」那個區塊，第二次在「18桌附近」將被告推倒在椅子上，可見甲○在過程中係橫跨整個會場奔跑，卻無人注意到甲○的動作，顯不合理；且甲○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所為為連續行為，然於審理時卻證稱被告兩次接近中間間隔有10分鐘，亦有矛盾，主張甲○證述之情節不實。惟細觀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可知，其係證稱被告於卷附現場桌次圖（見偵卷不公開卷第41頁）中紅框靠近柱子處親吻其臉頰後，其便跑去躲起來，期間先往另一個榮譽理事長那邊，再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等到心情平復比較好一點之後，才又去做其他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07頁），嗣於檢察官詢問其上開所述「跑去躲起來」一語之移動方向時，甲○方稱係往「5號桌跟2號桌中間」（見本院易字卷第109頁），故甲○關於案發後動向所證情節實無辯護人所指矛盾情形，辯護人刻意將甲○針對不同問題之回答相互對比並指為矛盾，顯非可採。又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業已說明被告親吻其臉頰一事及被告嗣後再次靠近並對其拉手一事之間相隔約10分鐘，上開情節與其於警詢時所述之前後經過一致，且甲○於警詢中並未指稱上開事件為接續發生，辯護人逕自認定甲○就案件時序所證前後不符，亦難憑採，至甲○於案發當日雖有自卷附現場桌次圖中紅框處往5號桌跟2號桌中間移動，復回到靠近圖中紅框處記載「大進場」字樣位置附近，嗣再移動到18號桌附近等情，然依卷附桌次圖可知甲○移動之位置均在其負責收款之圖中紅框處附近，且案發過程先後經過約10分鐘，故甲○並無辯護人所指「橫跨整個會場奔跑」之舉動存在，辯護人以此不實情節之主張甲○所證不符常理，自無可採。
　⒌辯護人雖又主張甲○為證人辛○○公司會計，復為證人壬○○開設之早餐店之常客，故證人陳明桐、壬○○所證均因其等與甲○交好而不可採云云，惟證人陳銘同、壬○○所為證言均經具結擔保其可信性，且其等所證與甲○證述及卷存事證並無矛盾之處，實堪採信，辯護人就所指上情亦未提出足資釋明證人所述不實之具體事證，辯護人此部分主張無非臆測之詞，當不足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8日施行，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經比較新舊法，新法刪除原得單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　
　㈡罪名：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處罰之性騷擾罪，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基於同法所稱之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又依一般社會通念，親吻他人臉頰與性相關，而遭受親吻確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利用甲○不及防備之際，親吻甲○之臉頰，顯然缺乏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所為對甲○心靈造成相當程度之傷害，亦嚴重影響甲○於社會生活上之信任感及安全感，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復指責甲○無端設詞對其誣陷，顯然毫無悔意，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係隔著口罩親吻甲○臉頰之犯罪情節、素行（見本院易字卷第269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從事營造業、經濟狀況小康、已婚、有兩個孩子、須扶養配偶、小孩、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25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酌上該各情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藍巧玲、高智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112年8月16日修正前）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國順


選任辯護人  林哲健律師
            趙澤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
偵字第18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
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丙○○意圖性騷擾，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許，在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敘時，乘代號AD000
    -H112033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毫
    無防備不及抗拒之際，徒手摟住甲○之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
    甲○之臉頰，以此方式對A女為性騷擾。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甲○與證人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其中所附道歉書翻拍
    照片有證據能力
　㈠按關於用以證明數位文書內容之證據，並非僅限於數位文書
    之原件，即令係衍生自數位文書原件而以其他非數位形式呈
    現之替代品，倘符合諸如：原件佚失或毀損並非舉證方惡意
    所為、透過司法程序仍無法獲得原件、對造方刻意不提出原
    件，或對造方就原件替代品之證據適法性並不爭執等條件時
    ，數位文書原件之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例如以影印或攝像技
    術所重製列印或沖洗之紙本或照片等物件，若能通過驗真程
    序，確認其如同原件般與待證事實間存在關聯性，且滿足其
    他證據適格性要求而具有合法之證據能力者，即非不得資為
    判斷審認之依據，此項證據法理之採用，應為我國刑事訴訟
    法所不禁。又對於上開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之驗真，在缺乏數
    位文書原件可供比對時，憑以判斷其證據關聯性暨證據能力
    有無之證據種類，包括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且其證明作用
    不須達一般人均認為真實而完全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斯
    亦符合我國實務所採略以：涉及犯罪責任及國家刑罰權存否
    之實體事項始須適用嚴格證明法則，除此以外，關於訴訟程
    序上諸如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或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等
    事項，法院為獲得相關訴訟資料所使用之證據方法，則擁有
    較廣泛之選擇或裁量自由，暨較寬鬆之證據調查程序及證明
    程度要求，而從自由證明法則即可之見解（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32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卷附甲○與證人戊○○
    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其中所附道歉書翻拍照片為其原始數
    位刑事證據之替代品，並經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期日交互詰
    問程序中確認對話紀錄為真，且被告及辯護人亦不爭執該對
    話存在之真實性（見本院113年度易第336號卷【下稱本院易
    字卷】第31頁），該對話紀錄擷圖及道歉書翻拍照片自有證
    據能力。
　㈡辯護人固以被告簽具道歉函係以甲○撤告為相互妥協之協商條
    件，故該道歉書為協商過程之文件，依民事訴訟法第422條
    及美國聯邦刑事規則第11條（f）規定之法理，應不得作為
    證據等語，主張此部分證據資料無證據能力。惟民事訴訟法
    第422條係規定：「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
    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
    ，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而以於「調解程序中」所為陳述
    或讓步為其適用之前提，然卷附上開對話紀錄擷圖及翻拍照
    片之作成與民事調解程序無涉，亦非係在認罪協商之過程中
    所為，原即無上開民事訴訟法或美國聯邦刑事規則規定之適
    用，更遑論於刑事審判中予以類推適用，辯護人之主張難認
    有理。
二、證人甲○之警詢陳述無證據能力
　　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規定，係屬傳聞證據，原則上無證
    據能力。如該陳述與審判中相符時，因該陳述並不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2有關傳聞例外之規定，故不得作為認定本
    案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此時，當以證人於審判中之陳述作
    為證據。查證人甲○於警詢之陳述，據被告及辯護人否認其
    證據能力，因甲○於警詢中之陳述核與其於審判中之陳述大
    致相符，依前開說明，應以審判中所述作為證據，其於警詢
    所述應無證據能力而僅得作為爭執憑信性及證明力之彈劾證
    據。
三、被告及辯護人固爭執證人辛○○出具之證明書及其上LINE訊息
    擷圖之證據能力，惟此部分證據並未據本院引為證明被告犯
    罪事實之證據，爰不贅述其證據能力。
四、其餘本判決下述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
    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同意其證據能力（見本院易字卷
    第30、31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
    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
    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
    能力。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
    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到場參加餐敘之事實不
    諱，惟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做親吻甲○臉
    頰的事情，也沒有對甲○性騷擾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
    稱：證人戊○○、壬○○、辛○○等人均與甲○交好，所證證明力
    薄弱，且所證均為甲○證述之累積證據，無法補強甲○指訴屬
    實。又本件案發地點係在餐會場合，竟無人看見被告親吻甲
    ○臉頰之舉止，實非合理，證人丁○○亦證稱並未見聞甲○將被
    告的手甩開並躲到其身後等情，顯見甲○所述不實。被告固
    曾簽署卷附道歉書，然該文書內容係證人己○○依其受甲○告
    知之情節所擬，被告則因受居中協調之證人庚○○以不要在乎
    真偽，只要盡力謀求和解等語勸說，始會在道歉書上簽名，
    事實上被告於案發後從未坦認對甲○有何性騷擾之行為，本
    件除甲○指訴外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可證明被告犯罪，自應
    為其無罪之判決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與甲○因參與新北市某家長聯合會活動，於000年0月00日
    下午2時30分許，在上址海霸王餐廳內餐敘之事實，業據被
    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336號卷【
    下稱本院卷】第2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
    時所證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106、107頁），先堪認定屬實
    。
　㈡甲○於上揭時、地，遭被告隔著口罩親吻臉頰之事實，有下列
    證據可證：
　⒈證人甲○於偵訊時具結證稱：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許，
    聯合會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敘時，被
    告叫我過去問我先生有來嗎，他突然親我的臉頰一下，還說
    他是隔著口罩親我，如果我先生在，他也會這樣做，如果我
    不舒服可以找律師去告他，我被被告的行為嚇到了，就跑到
    同一層離被告比較遠的地方，因為我是聯合會的財務長，在
    現場要負責收錢，被告一直叫我過去、朝我這裡走來，我把
    被告推到椅子上，被告就抓住我的手不放，剛好前理事長的
    先生丁○○過來，我就躲到他後面，並甩開被告的手等語（見
    112年度偵字第21817號卷【下稱偵卷】第44頁）。於本院審
    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在海霸王餐廳內，被告有對我
    做性騷擾的動作，地點是在餐廳3樓，當時我在那裡協助收
    費，結束後就協助需要幫忙的人。被告從舞台那邊走過來時
    叫我的名字，我以為他有事情需要協助，我走過去之後，被
    告就搭在我的肩膀上問我「妳老公勒」，我還沒回答，被告
    就隔著口罩親我，推開我之後，被告就說「我現在是隔著口
    罩親妳，如果妳有不舒服，歡迎妳去找己○○來告我」，那時
    候我很害怕，跑去躲起來，我先往另一個榮譽理事長那邊，
    因為我不敢講，很害怕，後來我不曉得怎麼辦，再跑到另一
    個朋友身邊坐下來，等到心情平復比較好一點之後，我才又
    去做其他事情，被告又一直叫我的名字，發現我之後又一直
    往我這邊靠過來，我用手把他推開，他就抓住我的手，丁○○
    後來有過來，那時候我感覺丁○○已經有點醉了，他可能是聽
    到聲音很大，我躲在丁○○後面，趁機甩開被告的手，趕快跑
    掉，跑掉之後我有跟壬○○說被告有親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
    6、107頁）。經核甲○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先後所為之證述
    內容，就其案發當日突遭被告摟住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臉頰
    ，及被告為上開行為後所說言語、其遭被告親吻臉頰後旋即
    離開並躲避被告，然被告又再次接近並抓住其手部，直至證
    人丁○○靠近時，其始甩開被告等構成本案犯罪之主要事實及
    基本情節，所述均屬一致，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
    且甲○與被告均為該聯合會之成員，於本件案發前並無不睦
    或過節，此情業據證人甲○、壬○○、庚○○及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陳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23、147、165、254頁），若非被
    告確有對甲○為親吻臉頰之行為，甲○應尚無刻意以此事涉個
    人隱私及名節之事設詞構陷被告入罪，致己身反遭外界異樣
    眼光之理。足認甲○前揭所為指訴，實屬信而有徵。
　⒉按被害人（告訴人）為證人時，其證述固仍應調查其他補強
    證據，以擔保該證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惟所謂補強證據，
    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
    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
    ，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
    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
    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
    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
    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甲○上開證述有下列
    證據足以補強：
　①觀諸卷附被告與甲○間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16日之通訊軟體
    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曾於當日晚間7時52分時撥打電話
    予甲○，然未獲接聽，嗣甲○傳送訊息向被告表示：「你怎麼
    可以對我做這種事？」，被告回稱：「我真的沒甚麼印象，
    酒量不好。。。只是想問清楚。。。」、「是該戒酒了！。
    。。」等語，並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甲○又質問被告：「
    你怎麼可以說就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會當我老公的面做
    這種事」，被告則答稱：「那真的是酒後失態，不會有下次
    ，因戒酒了，但會說不會真的做，真的是不勝酒力，亂扯一
    通。。。」，並再次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甲○再向被告稱
    「我尊重你，為什麼你會對我作這種事」，被告即反問甲○
    ：「妳說一下我對妳做了什麼，我真的想不起來。。。」，
    復傳送表示驚訝之貼圖（此部分對話擷圖見本院113年度審
    易字第140號卷卷末彌封袋內被告提出之刑事準備一狀暨聲
    請調查證據狀證據二），甲○並未回應，然被告於同日晚間1
    1時26分時，又再傳送內容為「（○○【甲○之名，下同】）～
    真的很抱歉，酒喝多了～不知謹言慎行，我決定戒酒了，那
    裡讓妳感覺不舒服在這裡誠心的跟妳道歉，但我真的是無心
    的！再怎樣也要跟妳道歉，因我不想跟妳有不好的記憶，所
    以有錯的地方，請○○大人有大量，再次跟○○說聲抱歉！往後
    除自己小孩的學校會去參加，其餘大型聚會我會缺席，避免
    造成他人困擾～再次跟○○說聲抱歉」之訊息及鞠躬之貼圖予
    甲○（見本院易字卷第77頁）。由上開對話內容可知，甲○於
    案發後曾經直接就被告對其為不當舉止一事質問被告，且其
    質問被告所稱之「你怎麼可以說就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
    會當我老公的面做這種事」等語，亦與甲○前開於偵訊、本
    院審理中證稱被告親吻其臉頰後出言之內容一致，而被告固
    一再推稱不記得曾對甲○為不當舉止云云，然就甲○上開質問
    並未否認，僅以「酒喝多了、會說不會做」等語回覆，復就
    其造成甲○「感覺不舒服」一事傳送訊息向甲○道歉，足見甲
    ○所證案發情節應非虛捏，可以採信。
　②本件案發後，被告曾於112年1月20日贈送水果禮盒與甲○，並
    透過友人黃嘉文將此事告知甲○，然甲○並未收受，並請黃嘉
    文協助將禮盒退回等情，業據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
    見本院易字卷第114頁）。又證人戊○○於偵訊、本院審理時
    具結證稱：在海霸王的餐會我有參加，我當天是主持人，工
    作結束後我就離開，隔天我有接到甲○的電話，說被告對她
    有不雅的行為，當下因為甲○有哭泣的聲音，所以我也不太
    敢問細節，後來是因為甲○有說辭職不當會計了，理事長李
    幸笛便打電話請我幫忙居中協調，之後我也不了了之，之後
    又接到庚○○打電話請我幫忙協調，我們有跟甲○約在居酒屋
    協調，當場有我跟我先生、另一位家長會成員、告訴人及庚
    ○○共6位，當天甲○有說被告是隔著口罩親吻她的臉頰，還有
    言語上有說「妳老公在場，我也敢這樣對妳」，甲○是想要
    得到比較公正很誠意的道歉，後來我們有跟庚○○接洽不然先
    寫道歉函來看看，看完之後，甲○覺得道歉函的內容根本沒
    有敘述被告有承認自己錯誤，只是陳述事實是經由別人告知
    ，所以甲○覺得誠意不夠，上面按捺的日期也是寫錯的，當
    天我有打電話請被告過來更改日期，更改日期是我的要求，
    改過之後我有拍照傳給甲○，但甲○當天好像覺得沒有很有誠
    意，所以我也沒有把這張紙給甲○，後來確定甲○有走後面的
    司法流程時，我就把這張紙給撕掉了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
    136至138頁；112年度調偵字第1821號卷第47、48頁），被
    告就曾贈送禮盒與甲○及卷附112年2月8日道歉書翻拍照片（
    見偵卷不公開卷第58頁）中「立道歉書人姓名」欄及內容第
    一行將原繕打之「111年」手寫更改為「112年」處旁之簽名
    及指印均為其所為等情，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均坦認不諱（
    見本院易字卷第29頁），足見被告於案發後除傳送前揭訊息
    向甲○致歉外，更曾透過友人贈送禮盒並簽署道歉書向甲○致
    歉，若甲○所為指訴僅屬虛捏，被告當可不必如此大費周章
    並勞師動眾，多次向甲○表示歉意，可見甲○指稱曾遭被告親
    吻臉頰及為不當言語之情節，應非子虛。
　③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出席在
    海霸王的聚會，甲○在餐廳現場突然衝過來跟我說被告親到
    她的臉頰，她很恐慌，很怕被告會不會繼續有這種動作，我
    有問甲○要不要跟其他人講，她說先不用，我說那妳先離開
    ，後來她有先離開，甲○跟我說這些內容時神情看起來有一
    點恐懼、害怕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3、144頁）；證人辛
    ○○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參加在海霸王
    舉辦的餐會，我大概一點半就離開回家休息，被告是在我離
    開之後到的，我沒有遇到，大概傍晚5、6點的時候，甲○有
    打給我，說被告對她有拉扯，就是要拉她、要親她、要摟她
    ，甲○都拒絕，甲○說她老公不在，不要這樣子，被告說就算
    妳老公來也是一樣，甲○沒有說她跟我說這件事情的目的為
    何，她是跟我訴說，我跟她說我明天去找被告再確認，看被
    告對她做的行為到什麼程度，因為兩方面都是認識的朋友，
    我也要聽被告的說法，所以我隔天就去找被告；甲○跟我講
    這件事時一開始就有點哽咽，講到後來也算激動，但是壓抑
    情緒跟我講完，就是有點惶恐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9至1
    51、156頁）；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
    6日晚上8點18分甲○有打電話給我，跟我說被告在海霸王餐
    會的過程中，有對甲○為戴著口罩親嘴的行為，我跟甲○說我
    沒有看到這個過程，我們都是協會的人，將來都會碰面，大
    家要好好處理，我不記得有跟甲○討論到取證的方式，但是
    我跟甲○說因為都認識，可以直接問被告，看被告怎麼說；
    甲○在電話中是滿沮喪、受委屈的感覺等語（見本院易字卷
    第128、129、135頁）；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餐會
    的隔天我有接到甲○的電話，說被告對她有不雅的行為，當
    下因為甲○有哭泣的聲音，我也不太會安慰人，所以我沒有
    問太多，甲○只跟我說有不當的行為，我大概有問一下，甲○
    沒有具體說，只有哭泣，所以我也不太敢問；我跟甲○的感
    情從之前到現在都很好，除了這次之外我沒有看過甲○有像
    這樣情緒激動、哭泣的行為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6、141
    、142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可知，告訴人甲○於事發當下即
    有向在場之證人壬○○告知遭被告不當對待之情，並有恐懼、
    害怕之情緒反應，其於案發當日將此事告知證人辛○○，及於
    翌日將此事告知證人己○○、戊○○時，亦有哭泣、沮喪、委屈
    、激動、壓抑等情緒反應，實與一般遭受性騷擾之被害人所
    可能外顯之情緒反應相符，是證人壬○○、辛○○、己○○、戊○○
    證詞就甲○被害後之上開情緒反應，自得作為佐證甲○陳述遭
    受性騷擾指訴憑信性之補強證據。
　④綜上各情以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隔著口罩親吻甲○臉頰
    之舉止乙情，足堪認定。
　㈢被告之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固以當時餐敘現場人數眾多，然甲○所指之性騷擾及後續
    被告再次靠近並拉住甲○之手等行為竟完全無人目擊，亦無
    人發現甲○有緊張不安之情緒反應，證人丁○○亦證稱當日並
    未看到被告在椅子上拉著甲○之情形等節，主張甲○所言不實
    ，惟被告本案所為既係趁甲○毫無防備不及抗拒之際，親吻甲
    ○之臉頰，則其行為前並無明顯之預兆，且發生之過程甚為
    短暫，在旁餐敘之人未及注意，並無違常。至證人丁○○固證
    稱其於餐敘時並未去找被告，也沒有看到被告坐在椅子上拉
    著甲○等語，然其亦證稱：當日整個會場人很多，都跑來跑
    去，其沒有特別去注意被告與甲○的互動，甲○在做什麼事情
    、何時離開，其並未特別注意，也沒有印象等語（見本院易
    字卷第171頁），參以卷附之餐敘桌次圖（見偵卷不公開卷
    第41頁）可知，該當日餐敘共席開20餘桌，並設有舞台、司
    儀台、禮品放置處等，足見該活動會場範圍非小，且在場之
    人數眾多，是縱證人丁○○或其他在場之人於不知情而未特別
    注意之情況下，對被告與甲○之互動情形未留下印象，實屬
    正常，尚不能以此認定甲○所述不實。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主張卷附道歉書內容係證人己○○依甲○指訴所
    擬，不能據以認定被告於審判外坦承曾對甲○有性騷擾行為
    ，然細觀該道歉書關於案發經過所載：「立道歉書人因於民
    國112年1月15日中午在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海霸王餐廳所舉
    辦之新北市土城區家長聯合會理事長交接餐會進行中，有對
    （甲○姓名）君有說了不禮貌的言語及作出親吻的不禮貌行
    為，本人事後經（甲○姓名）君告知才知道自己作了上述非
    常的不適當的行為…」等內容，可知被告於道歉書中仍主張
    係經甲○告知始悉此事，亦未承認自己曾對甲○為親吻之性騷
    擾行為，而就該道歉書之撰擬過程，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
    固具結證稱：（經提示偵卷不公開卷第58頁之道歉書翻拍照
    片）我有寫過一份這樣內容的道歉書，是不是這份我不確定
    ，當時是庚○○校長跟我聯絡，說他們有在協調這件事情，好
    像是告訴人有希望被告要出一個道歉函，因為他們不知道要
    怎麼寫，所以他們有來辦公室找我，我寫好以後就交給庚○○
    校長，我是根據甲○打電話跟我說當時在海霸王的一些事情
    ，根據甲○講的內容憑我的印象打下來，我有給庚○○看，庚○
    ○認為這樣也可以就帶走了，我不記得在擬道歉書之前有與
    被告商討過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0頁），惟證人庚○○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在居酒屋當天我離開前沒有結論，最後我
    先行離開，他們還繼續在居酒屋討論，之後戊○○打給我說如
    果被告能夠寫道歉書函，甲○隔天會去派出所撤案，這樣就
    可以把問題解決，我就有將此事轉達給被告，被告那時候說
    他沒有做過這些傷害他或侵害她的事，我認為寫一寫也沒關
    係，不然你就找律師，後來被告有同意找律師討論，就寫下
    這些道歉，我沒有去找己○○律師討論，我只有因為被告說己
    ○○律師沒接沒回，所以我就打給己○○律師，道歉書是被告直
    接拿給我，在我面前簽名的，之後我就交給戊○○等語（見本
    院易字卷第160至162頁），否認曾出面委託證人己○○撰擬並
    拿取道歉書，其等所述情節顯有出入，參以該道歉書中所載
    被告係事後經甲○告知，始知悉自己曾為不禮貌之言語及親
    吻舉動等節，與被告所持之辯解相符，語句亦係基於被告之
    立場書寫，證人己○○上開證稱係證人庚○○與其見面討論道歉
    書撰擬事宜，忘記有無與被告聯繫云云，顯係避重就輕、迴
    護被告之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該道歉書之內容係己○○依
    甲○之主張所擬，不能代表被告之意思云云，實無理由。況
    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並自陳從事營造業，當有基本之
    事理判斷能力，且其簽署道歉書時告訴人已提出本案告訴，
    被告更應知悉其行為牽涉刑事責任，實無僅因他人稍加勸說
    即出具違反事實之道歉書面，以求告訴人同意撤回告訴之理
    ，本案自被告於案發後前述舉止及簽署卷附道歉書之行為綜
    合以觀，實足認定甲○所證應屬真實，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
    主張亦難採信。
　⒊被告於案發後固均以其當日有飲酒，對案發過程已不復記憶
    為辯，然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在我離開前
    ，被告精神狀態都還是清楚、清醒的，對話都算正常，沒有
    顛三倒四、站不起來之情形，餐會結束之後我們還有去薑母
    鴨，被告也有去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6、148頁），被告
    亦自陳其當日並沒有喝醉等語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144頁
    ），足見被告於餐敘期間並無明顯酒醉情形，其空言辯稱對
    曾親吻甲○臉頰一事沒有印象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
    信。
　⒋辯護人固又以：甲○於審理中先證稱其於遭被告親吻後「跑到
    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來」，嗣又證稱其「跑到2號、5號桌那
    裡」，所述顯然矛盾；另甲○於審理中證稱其遭被告親吻後
    先「跑到2號、5號桌那裡」，後來又回到「大進場」那個區
    塊，第二次在「18桌附近」將被告推倒在椅子上，可見甲○
    在過程中係橫跨整個會場奔跑，卻無人注意到甲○的動作，
    顯不合理；且甲○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所為為連續行為，然於
    審理時卻證稱被告兩次接近中間間隔有10分鐘，亦有矛盾，
    主張甲○證述之情節不實。惟細觀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之證
    述可知，其係證稱被告於卷附現場桌次圖（見偵卷不公開卷
    第41頁）中紅框靠近柱子處親吻其臉頰後，其便跑去躲起來
    ，期間先往另一個榮譽理事長那邊，再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
    坐下，等到心情平復比較好一點之後，才又去做其他事情等
    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07頁），嗣於檢察官詢問其上開所述
    「跑去躲起來」一語之移動方向時，甲○方稱係往「5號桌跟
    2號桌中間」（見本院易字卷第109頁），故甲○關於案發後
    動向所證情節實無辯護人所指矛盾情形，辯護人刻意將甲○
    針對不同問題之回答相互對比並指為矛盾，顯非可採。又證
    人甲○於本院審理時業已說明被告親吻其臉頰一事及被告嗣
    後再次靠近並對其拉手一事之間相隔約10分鐘，上開情節與
    其於警詢時所述之前後經過一致，且甲○於警詢中並未指稱
    上開事件為接續發生，辯護人逕自認定甲○就案件時序所證
    前後不符，亦難憑採，至甲○於案發當日雖有自卷附現場桌
    次圖中紅框處往5號桌跟2號桌中間移動，復回到靠近圖中紅
    框處記載「大進場」字樣位置附近，嗣再移動到18號桌附近
    等情，然依卷附桌次圖可知甲○移動之位置均在其負責收款
    之圖中紅框處附近，且案發過程先後經過約10分鐘，故甲○
    並無辯護人所指「橫跨整個會場奔跑」之舉動存在，辯護人
    以此不實情節之主張甲○所證不符常理，自無可採。
　⒌辯護人雖又主張甲○為證人辛○○公司會計，復為證人壬○○開設
    之早餐店之常客，故證人陳明桐、壬○○所證均因其等與甲○
    交好而不可採云云，惟證人陳銘同、壬○○所為證言均經具結
    擔保其可信性，且其等所證與甲○證述及卷存事證並無矛盾
    之處，實堪採信，辯護人就所指上情亦未提出足資釋明證人
    所述不實之具體事證，辯護人此部分主張無非臆測之詞，當
    不足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性騷擾防治
    法第25條第1項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8日
    施行，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
    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
    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意圖性騷擾
    ，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
    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
    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
    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經比較新舊法，新法刪除原得單
    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修正後
    規定並未較有利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
    用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
    　
　㈡罪名：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處罰之性騷擾罪，係指性侵
    害犯罪以外，基於同法所稱之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
    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
    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又依一般社會
    通念，親吻他人臉頰與性相關，而遭受親吻確足以引發被害
    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是核被
    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
    。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利用甲
    ○不及防備之際，親吻甲○之臉頰，顯然缺乏對他人身體及性
    自主權之尊重，所為對甲○心靈造成相當程度之傷害，亦嚴
    重影響甲○於社會生活上之信任感及安全感，且被告犯後始
    終否認犯行，復指責甲○無端設詞對其誣陷，顯然毫無悔意
    ，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
    係隔著口罩親吻甲○臉頰之犯罪情節、素行（見本院易字卷
    第269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自陳教育
    程度為大學畢業、從事營造業、經濟狀況小康、已婚、有兩
    個孩子、須扶養配偶、小孩、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
    生活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25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衡酌上該各情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藍巧玲、高智美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112年8月16日修正前）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國順


選任辯護人  林哲健律師
            趙澤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8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丙○○意圖性騷擾，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敘時，乘代號AD000-H112033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毫無防備不及抗拒之際，徒手摟住甲○之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甲○之臉頰，以此方式對A女為性騷擾。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甲○與證人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其中所附道歉書翻拍照片有證據能力
　㈠按關於用以證明數位文書內容之證據，並非僅限於數位文書之原件，即令係衍生自數位文書原件而以其他非數位形式呈現之替代品，倘符合諸如：原件佚失或毀損並非舉證方惡意所為、透過司法程序仍無法獲得原件、對造方刻意不提出原件，或對造方就原件替代品之證據適法性並不爭執等條件時，數位文書原件之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例如以影印或攝像技術所重製列印或沖洗之紙本或照片等物件，若能通過驗真程序，確認其如同原件般與待證事實間存在關聯性，且滿足其他證據適格性要求而具有合法之證據能力者，即非不得資為判斷審認之依據，此項證據法理之採用，應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不禁。又對於上開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之驗真，在缺乏數位文書原件可供比對時，憑以判斷其證據關聯性暨證據能力有無之證據種類，包括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且其證明作用不須達一般人均認為真實而完全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斯亦符合我國實務所採略以：涉及犯罪責任及國家刑罰權存否之實體事項始須適用嚴格證明法則，除此以外，關於訴訟程序上諸如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或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等事項，法院為獲得相關訴訟資料所使用之證據方法，則擁有較廣泛之選擇或裁量自由，暨較寬鬆之證據調查程序及證明程度要求，而從自由證明法則即可之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卷附甲○與證人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其中所附道歉書翻拍照片為其原始數位刑事證據之替代品，並經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期日交互詰問程序中確認對話紀錄為真，且被告及辯護人亦不爭執該對話存在之真實性（見本院113年度易第336號卷【下稱本院易字卷】第31頁），該對話紀錄擷圖及道歉書翻拍照片自有證據能力。
　㈡辯護人固以被告簽具道歉函係以甲○撤告為相互妥協之協商條件，故該道歉書為協商過程之文件，依民事訴訟法第422條及美國聯邦刑事規則第11條（f）規定之法理，應不得作為證據等語，主張此部分證據資料無證據能力。惟民事訴訟法第422條係規定：「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而以於「調解程序中」所為陳述或讓步為其適用之前提，然卷附上開對話紀錄擷圖及翻拍照片之作成與民事調解程序無涉，亦非係在認罪協商之過程中所為，原即無上開民事訴訟法或美國聯邦刑事規則規定之適用，更遑論於刑事審判中予以類推適用，辯護人之主張難認有理。
二、證人甲○之警詢陳述無證據能力
　　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規定，係屬傳聞證據，原則上無證據能力。如該陳述與審判中相符時，因該陳述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有關傳聞例外之規定，故不得作為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此時，當以證人於審判中之陳述作為證據。查證人甲○於警詢之陳述，據被告及辯護人否認其證據能力，因甲○於警詢中之陳述核與其於審判中之陳述大致相符，依前開說明，應以審判中所述作為證據，其於警詢所述應無證據能力而僅得作為爭執憑信性及證明力之彈劾證據。
三、被告及辯護人固爭執證人辛○○出具之證明書及其上LINE訊息擷圖之證據能力，惟此部分證據並未據本院引為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爰不贅述其證據能力。
四、其餘本判決下述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同意其證據能力（見本院易字卷第30、31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到場參加餐敘之事實不諱，惟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做親吻甲○臉頰的事情，也沒有對甲○性騷擾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證人戊○○、壬○○、辛○○等人均與甲○交好，所證證明力薄弱，且所證均為甲○證述之累積證據，無法補強甲○指訴屬實。又本件案發地點係在餐會場合，竟無人看見被告親吻甲○臉頰之舉止，實非合理，證人丁○○亦證稱並未見聞甲○將被告的手甩開並躲到其身後等情，顯見甲○所述不實。被告固曾簽署卷附道歉書，然該文書內容係證人己○○依其受甲○告知之情節所擬，被告則因受居中協調之證人庚○○以不要在乎真偽，只要盡力謀求和解等語勸說，始會在道歉書上簽名，事實上被告於案發後從未坦認對甲○有何性騷擾之行為，本件除甲○指訴外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可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判決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與甲○因參與新北市某家長聯合會活動，於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許，在上址海霸王餐廳內餐敘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33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時所證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106、107頁），先堪認定屬實。
　㈡甲○於上揭時、地，遭被告隔著口罩親吻臉頰之事實，有下列證據可證：
　⒈證人甲○於偵訊時具結證稱：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30分許，聯合會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敘時，被告叫我過去問我先生有來嗎，他突然親我的臉頰一下，還說他是隔著口罩親我，如果我先生在，他也會這樣做，如果我不舒服可以找律師去告他，我被被告的行為嚇到了，就跑到同一層離被告比較遠的地方，因為我是聯合會的財務長，在現場要負責收錢，被告一直叫我過去、朝我這裡走來，我把被告推到椅子上，被告就抓住我的手不放，剛好前理事長的先生丁○○過來，我就躲到他後面，並甩開被告的手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21817號卷【下稱偵卷】第44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在海霸王餐廳內，被告有對我做性騷擾的動作，地點是在餐廳3樓，當時我在那裡協助收費，結束後就協助需要幫忙的人。被告從舞台那邊走過來時叫我的名字，我以為他有事情需要協助，我走過去之後，被告就搭在我的肩膀上問我「妳老公勒」，我還沒回答，被告就隔著口罩親我，推開我之後，被告就說「我現在是隔著口罩親妳，如果妳有不舒服，歡迎妳去找己○○來告我」，那時候我很害怕，跑去躲起來，我先往另一個榮譽理事長那邊，因為我不敢講，很害怕，後來我不曉得怎麼辦，再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來，等到心情平復比較好一點之後，我才又去做其他事情，被告又一直叫我的名字，發現我之後又一直往我這邊靠過來，我用手把他推開，他就抓住我的手，丁○○後來有過來，那時候我感覺丁○○已經有點醉了，他可能是聽到聲音很大，我躲在丁○○後面，趁機甩開被告的手，趕快跑掉，跑掉之後我有跟壬○○說被告有親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6、107頁）。經核甲○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先後所為之證述內容，就其案發當日突遭被告摟住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臉頰，及被告為上開行為後所說言語、其遭被告親吻臉頰後旋即離開並躲避被告，然被告又再次接近並抓住其手部，直至證人丁○○靠近時，其始甩開被告等構成本案犯罪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所述均屬一致，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且甲○與被告均為該聯合會之成員，於本件案發前並無不睦或過節，此情業據證人甲○、壬○○、庚○○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23、147、165、254頁），若非被告確有對甲○為親吻臉頰之行為，甲○應尚無刻意以此事涉個人隱私及名節之事設詞構陷被告入罪，致己身反遭外界異樣眼光之理。足認甲○前揭所為指訴，實屬信而有徵。
　⒉按被害人（告訴人）為證人時，其證述固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該證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惟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甲○上開證述有下列證據足以補強：
　①觀諸卷附被告與甲○間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16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曾於當日晚間7時52分時撥打電話予甲○，然未獲接聽，嗣甲○傳送訊息向被告表示：「你怎麼可以對我做這種事？」，被告回稱：「我真的沒甚麼印象，酒量不好。。。只是想問清楚。。。」、「是該戒酒了！。。。」等語，並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甲○又質問被告：「你怎麼可以說就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會當我老公的面做這種事」，被告則答稱：「那真的是酒後失態，不會有下次，因戒酒了，但會說不會真的做，真的是不勝酒力，亂扯一通。。。」，並再次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甲○再向被告稱「我尊重你，為什麼你會對我作這種事」，被告即反問甲○：「妳說一下我對妳做了什麼，我真的想不起來。。。」，復傳送表示驚訝之貼圖（此部分對話擷圖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40號卷卷末彌封袋內被告提出之刑事準備一狀暨聲請調查證據狀證據二），甲○並未回應，然被告於同日晚間11時26分時，又再傳送內容為「（○○【甲○之名，下同】）～真的很抱歉，酒喝多了～不知謹言慎行，我決定戒酒了，那裡讓妳感覺不舒服在這裡誠心的跟妳道歉，但我真的是無心的！再怎樣也要跟妳道歉，因我不想跟妳有不好的記憶，所以有錯的地方，請○○大人有大量，再次跟○○說聲抱歉！往後除自己小孩的學校會去參加，其餘大型聚會我會缺席，避免造成他人困擾～再次跟○○說聲抱歉」之訊息及鞠躬之貼圖予甲○（見本院易字卷第77頁）。由上開對話內容可知，甲○於案發後曾經直接就被告對其為不當舉止一事質問被告，且其質問被告所稱之「你怎麼可以說就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會當我老公的面做這種事」等語，亦與甲○前開於偵訊、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親吻其臉頰後出言之內容一致，而被告固一再推稱不記得曾對甲○為不當舉止云云，然就甲○上開質問並未否認，僅以「酒喝多了、會說不會做」等語回覆，復就其造成甲○「感覺不舒服」一事傳送訊息向甲○道歉，足見甲○所證案發情節應非虛捏，可以採信。
　②本件案發後，被告曾於112年1月20日贈送水果禮盒與甲○，並透過友人黃嘉文將此事告知甲○，然甲○並未收受，並請黃嘉文協助將禮盒退回等情，業據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114頁）。又證人戊○○於偵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在海霸王的餐會我有參加，我當天是主持人，工作結束後我就離開，隔天我有接到甲○的電話，說被告對她有不雅的行為，當下因為甲○有哭泣的聲音，所以我也不太敢問細節，後來是因為甲○有說辭職不當會計了，理事長李幸笛便打電話請我幫忙居中協調，之後我也不了了之，之後又接到庚○○打電話請我幫忙協調，我們有跟甲○約在居酒屋協調，當場有我跟我先生、另一位家長會成員、告訴人及庚○○共6位，當天甲○有說被告是隔著口罩親吻她的臉頰，還有言語上有說「妳老公在場，我也敢這樣對妳」，甲○是想要得到比較公正很誠意的道歉，後來我們有跟庚○○接洽不然先寫道歉函來看看，看完之後，甲○覺得道歉函的內容根本沒有敘述被告有承認自己錯誤，只是陳述事實是經由別人告知，所以甲○覺得誠意不夠，上面按捺的日期也是寫錯的，當天我有打電話請被告過來更改日期，更改日期是我的要求，改過之後我有拍照傳給甲○，但甲○當天好像覺得沒有很有誠意，所以我也沒有把這張紙給甲○，後來確定甲○有走後面的司法流程時，我就把這張紙給撕掉了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6至138頁；112年度調偵字第1821號卷第47、48頁），被告就曾贈送禮盒與甲○及卷附112年2月8日道歉書翻拍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58頁）中「立道歉書人姓名」欄及內容第一行將原繕打之「111年」手寫更改為「112年」處旁之簽名及指印均為其所為等情，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亦均坦認不諱（見本院易字卷第29頁），足見被告於案發後除傳送前揭訊息向甲○致歉外，更曾透過友人贈送禮盒並簽署道歉書向甲○致歉，若甲○所為指訴僅屬虛捏，被告當可不必如此大費周章並勞師動眾，多次向甲○表示歉意，可見甲○指稱曾遭被告親吻臉頰及為不當言語之情節，應非子虛。
　③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出席在海霸王的聚會，甲○在餐廳現場突然衝過來跟我說被告親到她的臉頰，她很恐慌，很怕被告會不會繼續有這種動作，我有問甲○要不要跟其他人講，她說先不用，我說那妳先離開，後來她有先離開，甲○跟我說這些內容時神情看起來有一點恐懼、害怕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3、144頁）；證人辛○○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參加在海霸王舉辦的餐會，我大概一點半就離開回家休息，被告是在我離開之後到的，我沒有遇到，大概傍晚5、6點的時候，甲○有打給我，說被告對她有拉扯，就是要拉她、要親她、要摟她，甲○都拒絕，甲○說她老公不在，不要這樣子，被告說就算妳老公來也是一樣，甲○沒有說她跟我說這件事情的目的為何，她是跟我訴說，我跟她說我明天去找被告再確認，看被告對她做的行為到什麼程度，因為兩方面都是認識的朋友，我也要聽被告的說法，所以我隔天就去找被告；甲○跟我講這件事時一開始就有點哽咽，講到後來也算激動，但是壓抑情緒跟我講完，就是有點惶恐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9至151、156頁）；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6日晚上8點18分甲○有打電話給我，跟我說被告在海霸王餐會的過程中，有對甲○為戴著口罩親嘴的行為，我跟甲○說我沒有看到這個過程，我們都是協會的人，將來都會碰面，大家要好好處理，我不記得有跟甲○討論到取證的方式，但是我跟甲○說因為都認識，可以直接問被告，看被告怎麼說；甲○在電話中是滿沮喪、受委屈的感覺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28、129、135頁）；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餐會的隔天我有接到甲○的電話，說被告對她有不雅的行為，當下因為甲○有哭泣的聲音，我也不太會安慰人，所以我沒有問太多，甲○只跟我說有不當的行為，我大概有問一下，甲○沒有具體說，只有哭泣，所以我也不太敢問；我跟甲○的感情從之前到現在都很好，除了這次之外我沒有看過甲○有像這樣情緒激動、哭泣的行為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6、141、142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可知，告訴人甲○於事發當下即有向在場之證人壬○○告知遭被告不當對待之情，並有恐懼、害怕之情緒反應，其於案發當日將此事告知證人辛○○，及於翌日將此事告知證人己○○、戊○○時，亦有哭泣、沮喪、委屈、激動、壓抑等情緒反應，實與一般遭受性騷擾之被害人所可能外顯之情緒反應相符，是證人壬○○、辛○○、己○○、戊○○證詞就甲○被害後之上開情緒反應，自得作為佐證甲○陳述遭受性騷擾指訴憑信性之補強證據。
　④綜上各情以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隔著口罩親吻甲○臉頰之舉止乙情，足堪認定。
　㈢被告之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固以當時餐敘現場人數眾多，然甲○所指之性騷擾及後續被告再次靠近並拉住甲○之手等行為竟完全無人目擊，亦無人發現甲○有緊張不安之情緒反應，證人丁○○亦證稱當日並未看到被告在椅子上拉著甲○之情形等節，主張甲○所言不實，惟被告本案所為既係趁甲○毫無防備不及抗拒之際，親吻甲○之臉頰，則其行為前並無明顯之預兆，且發生之過程甚為短暫，在旁餐敘之人未及注意，並無違常。至證人丁○○固證稱其於餐敘時並未去找被告，也沒有看到被告坐在椅子上拉著甲○等語，然其亦證稱：當日整個會場人很多，都跑來跑去，其沒有特別去注意被告與甲○的互動，甲○在做什麼事情、何時離開，其並未特別注意，也沒有印象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71頁），參以卷附之餐敘桌次圖（見偵卷不公開卷第41頁）可知，該當日餐敘共席開20餘桌，並設有舞台、司儀台、禮品放置處等，足見該活動會場範圍非小，且在場之人數眾多，是縱證人丁○○或其他在場之人於不知情而未特別注意之情況下，對被告與甲○之互動情形未留下印象，實屬正常，尚不能以此認定甲○所述不實。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主張卷附道歉書內容係證人己○○依甲○指訴所擬，不能據以認定被告於審判外坦承曾對甲○有性騷擾行為，然細觀該道歉書關於案發經過所載：「立道歉書人因於民國112年1月15日中午在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海霸王餐廳所舉辦之新北市土城區家長聯合會理事長交接餐會進行中，有對（甲○姓名）君有說了不禮貌的言語及作出親吻的不禮貌行為，本人事後經（甲○姓名）君告知才知道自己作了上述非常的不適當的行為…」等內容，可知被告於道歉書中仍主張係經甲○告知始悉此事，亦未承認自己曾對甲○為親吻之性騷擾行為，而就該道歉書之撰擬過程，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固具結證稱：（經提示偵卷不公開卷第58頁之道歉書翻拍照片）我有寫過一份這樣內容的道歉書，是不是這份我不確定，當時是庚○○校長跟我聯絡，說他們有在協調這件事情，好像是告訴人有希望被告要出一個道歉函，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寫，所以他們有來辦公室找我，我寫好以後就交給庚○○校長，我是根據甲○打電話跟我說當時在海霸王的一些事情，根據甲○講的內容憑我的印象打下來，我有給庚○○看，庚○○認為這樣也可以就帶走了，我不記得在擬道歉書之前有與被告商討過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0頁），惟證人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居酒屋當天我離開前沒有結論，最後我先行離開，他們還繼續在居酒屋討論，之後戊○○打給我說如果被告能夠寫道歉書函，甲○隔天會去派出所撤案，這樣就可以把問題解決，我就有將此事轉達給被告，被告那時候說他沒有做過這些傷害他或侵害她的事，我認為寫一寫也沒關係，不然你就找律師，後來被告有同意找律師討論，就寫下這些道歉，我沒有去找己○○律師討論，我只有因為被告說己○○律師沒接沒回，所以我就打給己○○律師，道歉書是被告直接拿給我，在我面前簽名的，之後我就交給戊○○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60至162頁），否認曾出面委託證人己○○撰擬並拿取道歉書，其等所述情節顯有出入，參以該道歉書中所載被告係事後經甲○告知，始知悉自己曾為不禮貌之言語及親吻舉動等節，與被告所持之辯解相符，語句亦係基於被告之立場書寫，證人己○○上開證稱係證人庚○○與其見面討論道歉書撰擬事宜，忘記有無與被告聯繫云云，顯係避重就輕、迴護被告之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該道歉書之內容係己○○依甲○之主張所擬，不能代表被告之意思云云，實無理由。況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並自陳從事營造業，當有基本之事理判斷能力，且其簽署道歉書時告訴人已提出本案告訴，被告更應知悉其行為牽涉刑事責任，實無僅因他人稍加勸說即出具違反事實之道歉書面，以求告訴人同意撤回告訴之理，本案自被告於案發後前述舉止及簽署卷附道歉書之行為綜合以觀，實足認定甲○所證應屬真實，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難採信。
　⒊被告於案發後固均以其當日有飲酒，對案發過程已不復記憶為辯，然證人壬○○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在我離開前，被告精神狀態都還是清楚、清醒的，對話都算正常，沒有顛三倒四、站不起來之情形，餐會結束之後我們還有去薑母鴨，被告也有去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46、148頁），被告亦自陳其當日並沒有喝醉等語在卷（見本院易字卷第144頁），足見被告於餐敘期間並無明顯酒醉情形，其空言辯稱對曾親吻甲○臉頰一事沒有印象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辯護人固又以：甲○於審理中先證稱其於遭被告親吻後「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來」，嗣又證稱其「跑到2號、5號桌那裡」，所述顯然矛盾；另甲○於審理中證稱其遭被告親吻後先「跑到2號、5號桌那裡」，後來又回到「大進場」那個區塊，第二次在「18桌附近」將被告推倒在椅子上，可見甲○在過程中係橫跨整個會場奔跑，卻無人注意到甲○的動作，顯不合理；且甲○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所為為連續行為，然於審理時卻證稱被告兩次接近中間間隔有10分鐘，亦有矛盾，主張甲○證述之情節不實。惟細觀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可知，其係證稱被告於卷附現場桌次圖（見偵卷不公開卷第41頁）中紅框靠近柱子處親吻其臉頰後，其便跑去躲起來，期間先往另一個榮譽理事長那邊，再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等到心情平復比較好一點之後，才又去做其他事情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07頁），嗣於檢察官詢問其上開所述「跑去躲起來」一語之移動方向時，甲○方稱係往「5號桌跟2號桌中間」（見本院易字卷第109頁），故甲○關於案發後動向所證情節實無辯護人所指矛盾情形，辯護人刻意將甲○針對不同問題之回答相互對比並指為矛盾，顯非可採。又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業已說明被告親吻其臉頰一事及被告嗣後再次靠近並對其拉手一事之間相隔約10分鐘，上開情節與其於警詢時所述之前後經過一致，且甲○於警詢中並未指稱上開事件為接續發生，辯護人逕自認定甲○就案件時序所證前後不符，亦難憑採，至甲○於案發當日雖有自卷附現場桌次圖中紅框處往5號桌跟2號桌中間移動，復回到靠近圖中紅框處記載「大進場」字樣位置附近，嗣再移動到18號桌附近等情，然依卷附桌次圖可知甲○移動之位置均在其負責收款之圖中紅框處附近，且案發過程先後經過約10分鐘，故甲○並無辯護人所指「橫跨整個會場奔跑」之舉動存在，辯護人以此不實情節之主張甲○所證不符常理，自無可採。
　⒌辯護人雖又主張甲○為證人辛○○公司會計，復為證人壬○○開設之早餐店之常客，故證人陳明桐、壬○○所證均因其等與甲○交好而不可採云云，惟證人陳銘同、壬○○所為證言均經具結擔保其可信性，且其等所證與甲○證述及卷存事證並無矛盾之處，實堪採信，辯護人就所指上情亦未提出足資釋明證人所述不實之具體事證，辯護人此部分主張無非臆測之詞，當不足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8日施行，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經比較新舊法，新法刪除原得單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　
　㈡罪名：
　  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處罰之性騷擾罪，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基於同法所稱之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又依一般社會通念，親吻他人臉頰與性相關，而遭受親吻確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利用甲○不及防備之際，親吻甲○之臉頰，顯然缺乏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所為對甲○心靈造成相當程度之傷害，亦嚴重影響甲○於社會生活上之信任感及安全感，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復指責甲○無端設詞對其誣陷，顯然毫無悔意，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係隔著口罩親吻甲○臉頰之犯罪情節、素行（見本院易字卷第269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從事營造業、經濟狀況小康、已婚、有兩個孩子、須扶養配偶、小孩、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25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酌上該各情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藍巧玲、高智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112年8月16日修正前）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